附件2：

2013年度上海青年工作研究

课 题 申 请 书

课  题  名  称                       
课 题 申 请 人                       

申请人所在单位                       

填  表  日  期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2013年3月制

填 写 说 明

一、本申请书所列项目，请认真如实填写。除签名外，其余部分建议打印填写。

二、本申请书一式两份，请提交团市委研究室。

三、团市委研究室联系地址：东湖路17号；邮编：200031；联系人：周勇；联系电话：61690029；传真电话：60827353；电子信箱：yjs_gqt@163.com。

                                      　　　　　　          

课题申请人的承诺：

　　我保证如实填写本申请书的各项内容。如果获准立项，我承诺以本申请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有关规定，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果。团市委有权使用本课题所有研究成果。

                 课题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一、基本信息
	课题名称
	

	组织名义申报（            ）
	个人名义申报（            ）

	课题申请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地址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课题主要参与者情况

	姓名
	性别
	学历
	工作单位及职务

	
	
	
	

	
	
	
	


	
	
	
	

	
	
	
	

	
	
	
	

	
	
	
	

	
	
	
	

	
	
	
	

	
	
	
	

	课题联络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学历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地址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指导专家情况

	姓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经费预算

	课题经费预算（包括资料费、调研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等）
	              （元）

	经费来源
	

	经费管理单位
	


二、课题设计论证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包括视角、方法、途径、目的）和重要观点；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状况；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课题的创新。




三、完成项目的条件和保证

	申请人和主要成员曾完成哪些重要研究课题；已有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完成本课题的研究能力、时间保证和进度安排；资料设备；科研手段。



四、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本课题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单位负责人签名：
（单 位 公 章）
                                                 年    月    日


注：基层团组织申报课题由所在区县，系统，委、办、局、公司、大专院校，市属单位，中央直属在沪单位，省级驻沪单位团组织，驻沪部队政治部组织部门审核；团市委机关各部室、社区办、各直属单位及本市有关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申报课题由所在单位审核。

五、团市委课题工作小组审查意见

	对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的审查意见；是否同意报送专家小组评审；其他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六、团市委课题专家小组评审意见

	建议立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评审未通过原因
	1．选题不当；
2．课题论证不充分；
3．课题组力量不强或分工不当； 

4．资料准备不够；
5．不具备完成本课题所需的其他条件；
6．经过比较，本课题有更合适的承担人；
7．其他原因（加以说明）：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七、团市委课题领导小组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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